附件2
北京市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指标体系
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定量评价（90分）
	序号
	类型
	指标
	合计
	单项权重

	1
	综合质效
（5个）
	当年营业收入
	20%
	5%

	2
	
	人均产出
	
	4%

	3
	
	地均产出
	
	5%

	4
	
	高技术制造业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
	
	3%

	5
	
	高技术服务业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
	
	3%

	6
	企业培育
（7个）
	优质企业数
	20%
	3%

	7
	
	独角兽企业保有量
	
	3%

	8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
	
	5%

	9
	
	[bookmark: _Hlk220261603]科技型和创新型中小企业数
	
	3%

	10
	
	[bookmark: _Hlk220317471]新设科技型企业密度
	
	2%

	11
	
	当年新注册且有实际经营活动的企业数
	
	2%

	12
	
	企业利润率
	
	2%

	13
	创新能力
（4个）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12%
	4%

	14
	
	每万名从业人员发明专利拥有量
	
	3%

	15
	
	人均技术合同成交额
	
	2%

	16
	
	国家级和市级研发机构数
	
	3%

	17
	生态活力
（5个）
	国家级和市级科技服务机构数
	13%
	3%

	18
	
	部级(国家级)和市级孵化器数量
	
	3%

	19
	
	部级(国家级)和市级孵化器在孵企业数
	
	2%

	20
	
	创业投资机构数
	
	3%

	21
	
	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数
	
	2%

	22
	开放合作
（4个）
	园区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
	10%
	2%

	23
	
	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数
	
	2%

	24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数
	
	2%

	25
	
	年度举办国际化活动数量
	
	4%

	26
	空间利用
（5个）
	土地开发率
	15%
	3%

	27
	
	土地供应率
	
	4%

	28
	
	土地建成率
	
	2%

	29
	
	综合容积率
	
	2%

	30
	
	当年新增产业化落地项目地均投资额
	
	4%


（二）定性评价（10分）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分档

	管理统筹与
体制机制
	1.区级层面市级高新区统筹机制建设情况，各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对市级高新区工作调度研究情况
2.分园管委会与涉及属地、其他相关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情况
3.分园管委会“事业+企业”体制机制建设情况与对市级高新区服务覆盖情况
	3
	好：2.8-3.0
较好：2.5-2.7
一般：2.4以下

	规划政策与
特色发展
	1.市级高新区相关规划编制情况
2.市级高新区相关政策出台情况
3.区级层面是否明确市级高新区各区块的主导产业
	3
	好：2.8-3.0
较好：2.5-2.7
一般：2.4以下

	市区联动与工作落实
	1.市区联动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情况
2.落实成果转化、招商引资、科技服务业等市级主管部门相关重点工作情况
	3
	好：2.8-3.0
较好：2.5-2.7
一般：2.4以下

	加减分项
	加分：
1.园区工作获国家级表彰，加1分
2.园区工作获市级表彰，加0.5分
减分：
1.园区发生重大负面舆情，扣1分以上
2.园区统计数据信息漏报、虚报，扣1分以上
3.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质量事故等，扣2分以上
4.本年度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导被纪律处分、移送司法、通报批评的，排名只降不升
	1
	加分项上限1分，减分项不设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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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块评价指标体系
（一）定量评价（90分）
	序号
	类型
	指标
	培育发展类区块
	开发建设类区块

	
	
	
	合计
	单项权重
	合计
	单项权重

	1
	综合质效
	当年营业收入
	20%
	5%
	10%
	6%

	2
	
	人均产出
	
	4%
	
	　

	3
	
	地均产出
	
	5%
	
	4%

	4
	
	高技术制造业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
	
	3%
	
	　

	5
	
	高技术服务业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
	
	3%
	
	　

	6
	企业培育
	优质企业数
	20%
	3%
	20%
	3%

	7
	
	独角兽企业保有量
	
	3%
	
	4%

	8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
	
	5%
	
	5%

	9
	
	科技型和创新型中小企业数
	
	3%
	
	3%

	10
	
	新设科技型企业密度
	
	2%
	
	3%

	11
	
	当年新注册且有实际经营活动的企业数
	
	2%
	
	2%

	12
	
	企业利润率
	
	2%
	
	　

	13
	创新能力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16%
	5%
	11%
	4%

	14
	
	每万名从业人员发明专利拥有量
	
	4%
	
	3%

	15
	
	人均技术合同成交额
	
	4%
	
	　

	16
	
	国家级和市级研发机构数
	
	4%
	
	4%

	17
	生态活力
	国家级和市级科技服务机构数
	18%
	4%
	8%
	　

	18
	
	国家级和市级孵化器数量
	
	4%
	
	4%

	19
	
	国家级和市级孵化器在孵企业数
	
	4%
	
	4%

	20
	
	创业投资机构数
	
	3%
	
	　

	21
	
	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数
	
	3%
	
	　

	22
	开放合作
	园区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
	12%
	3%
	6%
	3%

	23
	
	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数
	
	3%
	
	3%

	24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数
	
	2%
	
	　

	25
	
	年度举办国际化活动数量
	
	4%
	
	　

	26
	空间利用
	土地开发率
	4%
	　
	35%
	8%

	27
	
	土地供应率
	
	　
	
	8%

	28
	
	土地建成率
	
	　
	
	7%

	29
	
	综合容积率
	
	　
	
	6%

	30
	
	当年新增产业化落地项目地均投资额
	
	4%
	
	6%


（二）定性评价（10分）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分档

	区块发展潜力
	1.市区两级在区块内已布局或拟布局重大项目情况
2.区块是否有明确的主导产业，与所在分园及市级高新区产业定位的一致性
	3
	好：2.8-3.0
较好：2.5-2.7
一般：2.4以下

	管理运行机制
	1.区块所属分园管理机构对区块发展的指导情况
2.区块所属分园管理机构对区块内企业服务情况
	3
	好：2.8-3.0
较好：2.5-2.7
一般：2.4以下

	规划政策制定
	1.区块涉及街区控规、镇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情况
2.覆盖本区块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出台情况
	3
	好：2.8-3.0
较好：2.5-2.7
一般：2.4以下


注：
1.培育发展类区块满足以下条件：土地建成率≥30%且规上企业数量＞3个。
2.开发建设类区块满足以下条件：土地建成率＜30%或规上企业数量≤3个。
三、指标说明
1.当年营业收入：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规上企业营业收入。
2.人均产出：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规上企业总收入与本年度从业人员期末人数的比值。
3.地均产出：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规上企业总收入与现状产业用地面积的比值。
4.高技术制造业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高技术制造业收入与企业总收入的比值。高技术制造业界定参照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
5.高技术服务业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高技术服务业收入与企业总收入的比值。高技术服务业界定参照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
6.优质企业数：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的优质企业数量，包括入选全球科技型企业重要榜单*5、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企业数*3、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研发投入达到2%且收入达到2亿的企业数等，按照计算系数赋权合成。
7.独角兽企业保有量：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的独角兽企业数量。独角兽企业指成立时间10年内，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企业。
8.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9.科技型和创新型中小企业数：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企业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中登记的数量，以及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数量。
10.新设科技型企业密度：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新设科技型企业数量与现状产业用地面积的比值。
11.当年新注册且有实际经营活动的企业数：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新注册且有实际经营活动的企业主体数(不含个体工商户)。
12.企业利润率：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企业净利润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净利润为企业利润总额减去应交所得税。
13.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企业研发经费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
14.每万名从业人员发明专利拥有量：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规上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与期末从业人员数的比值。
15.人均技术合同成交额：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企业已登记技术合同约定标的金额总计与期末从业人员数的比值。
16.国家级和市级研发机构数：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的国家级和市级研发机构数量，包括全国重点实验室*3、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国家技术创新中心*2、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2、市级新型研发机构*3、市级重点实验室、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等，按照计算系数赋权合成。若同一机构多地分设，按实际运营情况予以认定。
17.国家级和市级科技服务机构数：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的国家级和市级科技服务机构数量，包括国家大学科技园*2、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国家级资质产品检验检测机构等，按照计算系数赋权合成。
18.部级（国家级）和市级孵化器：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的部级（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市级标杆型孵化器数量*2等，按照计算系数赋权合成。
19.部级（国家级）和市级孵化器：截至年末驻区部级（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市级标杆型孵化器内获得孵化机构辅导、资金、培训、技术等支持的在孵企业数合计。
20.创业投资机构数：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从事创业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具有投资功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的数量合计。
21.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数：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获得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或私募股权投资的企业数量。
22.园区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23.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数：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注册类型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的企业数量。
24.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数：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数的合计值。
25.年度举办国际化活动数量：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举办的项目路演、论坛会议、创赛等各类国际化活动数量。
26.土地开发率：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已达到“三通一平”等供地条件的土地面积与可建设土地面积的比值，反映土地前期开发水平。
27.土地供应率：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已供应建设用地面积与已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面积的比值，衡量土地市场化配置效率。
28.土地建成率：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已建成建设用地面积与已供应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反映土地的开发完成程度和土地利用效率。
29.综合容积率：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上的总建筑面积与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
30.当年新增产业化落地项目地均投资额：当年市级高新区范围内落地项目（包括注册类、投资类、增资类项目）投资总额与规划面积的比值。
四、计算方法
1.计算指标分值：使用各指标数值绝对值，正态标准化计算。
计算公式：
‌使用Excel内置函数可直接计算指标分值。
2.计算总分：根据指标权重，加权平均计算总分。
3.缩放总分：将总分线性缩放至50-95区间。
计算公式：缩放总分=缩放系数*(计算总分绝对值-计算总分最小值)+缩放区间最小值
缩放系数=(计算总分最大值-计算总分最小值)/缩放区间范围
